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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使本學院經費有效運用，達到公平與務實，以期各系所及學位學程均衡發展，特

成立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經費規畫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，並

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，由下列人員組成之︰ 

一、當然委員︰本學院院長。 

二、推選委員︰ 

（一）學系各推選專任教師二名代表、獨立所各推選專任教師一名代表。  

（二）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  

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院長兼任之。  

第五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：  

一、規劃及推動討論本學院經費之合理運用。 

二、審查及稽核年度經費使用情形。 

三、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。 

第六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開會一次，必要時，得召開臨時會議。會議應有二分之一（含）以

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，出席委員達二分之一（含）以上同意始得決議。  

第七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如有必要，得邀請系所主管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。 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 

 


